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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
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的股份有限公司）

（股票代碼：6865）

澄清公告
有關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月

第一季度報告

茲提述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20年4月17日有關其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
三個月第一季度報告（「第一季度報告」）。除非另有界定，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應與第一季度報告所
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注意到，第一季度報告（中英文版本）第2頁出現筆誤，本公司澄清如下：「經營活動產生的現
金流量淨額」中的「比上年同期增減(%)」應為「-51.62」而非「51.62」。

除上述澄清外，第一季度報告（中英文版本）所載內容維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

阮洪良
董事長

中國浙江省嘉興市，
2020年4月20日

在本公告之日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阮洪良先生、姜瑾華女士、魏葉忠先生、沈其甫先生，而本公
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崔曉鍾先生、華富蘭女士和吳其鴻先生。


